
附件 1

连平县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补缴出让金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管理，规范国有

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加快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

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是

指具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的划拨国

有土地使用权经批准出让缴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三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因企业改革、

土地使用权转让等原因，不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或者

建设单位或其他办理主体申请有偿使用的，实行有偿使用。

土地（房屋）已核发土地（房屋）登记证书，土地权

属清楚、无争议，土地权属资料没有办理过土地使用权出

让手续的记载，土地使用权类型视同为划拨。

第四条 已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因各种原因导致用地

手续无法办理的，房屋所占用的宗地经公告权属界线清晰

无争议，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经不



动产所在地县人民政府同意，可按现状补办划拨或协议出

让手续。

第五条 政府主导的国有土地上安置房、棚改房、经济

适用房、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等

项目用地手续不完善的，由建设单位或其他办理主体提出

申请，可按相关规定补办划拨或协议出让手续；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房改房、集资房的，由建设

单位或其他办理主体凭项目立项依据或其他证明材料提出

申请，可按划拨方式补办用地手续；以协议出让方式补办

用地手续，需要补缴土地价款的，估价期日确定等地价评

估相关事宜按照现行文件规定确定，由建设单位或其他办

理主体按规定缴纳。

第六条 建设单位或其他办理主体提出划拨土地使用权

补办协议出让申请时，需提交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划拨土地

使用权权属证明)、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所有权证等资

料，县自然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符合条件的，

由县自然资源局依法按程序办理协议出让手续，建设单位

或其他办理主体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七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

且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地块现

状使用条件下出让土地使用权评估价格-地块现状使用条件

下划拨土地使用权评估价格。

对房屋现状容积率≤2.0 的，如地块所在位置已编制控

制性详细规划，则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容积率进行设定；



如地块所在位置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容积率确定

为 2.0。

第八条 对房改房、集资建房、经济适用房、职工福利

房、商品房等划拨土地补办出让手续时，应补缴的出让金

土地面积按分摊土地面积计算。分摊土地面积=土地使用权

总面积÷房屋总建筑面积×该套房屋建筑面积。

第九条 本实施办法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

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和起始日期按以下规定确定：

（一）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原土地批准文件已明确使用

年限和起始日期的，按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原土地批准文件

确定。

（二）土地使用权证书未登记，且原土地批准文件也

未规定的，使用年限按出让的土地用途的法定最高年限确

定，起始日期按批准补办出让之日起算。

第十条 禁止划拨转出让的情形：

（一）房屋、土地权属有争议的;

（二）共有房地产，未经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

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四）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五）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列入近期土地收储范

围或重点项目征迁范围内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根据本实施办法采取评估方式确定地价的，

评估费用由县财政部门承担。评估费用由县财政部门统筹

解决。

第十二条 土地价格评估应当遵循市场准入规则和行业

规范，健全定价机制，规范从业机构管理，营造公平的市

场竞争环境。

第十三条 我县原有其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

办法为准。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 5 年。


